
涞源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
关于核定涞源县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

听证方案
本次定价旨在现有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基础上，通过实施阶梯定价，引导居民和非居民用户合理、节约用气，促进天然气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结合联动机制，确保定价既能反映成本变化，又能兼顾不同用户的承受能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社会公平。依据《河北省定价目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2017年第8号令）、《河北省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保定市主城区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保发改能价[2023]587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涞源县天然气管道配气成本调查报告》、《涞源县管道天然气输配定价成本监审报告》和我县实际，拟定了涞源县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及销售价格定价方案。请提出宝贵意见。
一、我县现行天然气收费标准
目前我县管道天然气均由河北省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涞源分公司供应，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为3.5元/立方米，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为4.2元/立方米。
二、涞源县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定价原则

（一）以配气准许成本监审数据为基础的原则。配气准许成本是制定配气价格最根本的基础数据，为确保监审数据的科学性、准确性，涞源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成本监审小组依据《河北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河北省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的通知》（冀价成规[2017]157号）规定和程序，进行了专项成本监审。

（二）以国家规定的利润率和税率为原则。在配气成本监审基础上，依据企业应交税种和税率核定配气价格。利润率按照《河北省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规定的7%确定。

（三）考虑居民承受能力的原则。正常情况下，非居民配气成本低，居民配气成本高，但是为了充分考虑居民的承受能力，在核定配气价格时按照交叉补贴的原则，将居民气价调整不到位的部分分摊到非居民气价。

（四）配气价格动态调整的原则。根据有关规定，天然气配气价格将根据成本变化实行动态调整，原则上每3年开展一次成本监审，再根据成本监审结论进行调整，当配气管网投资、配送气量、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或国家政策规定进行调整的，可以提前核定。

三、涞源县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核算方法

（一）配气价格（不含增值税）=年度准许总收入/年度配送气量

（二）配气价格（含增值税）=配气价格（不含增值税）×（1+增值税率）
其中：1.年度准许总收入=配气成本（准许成本-其他业务收支净额）+准许收益+税费

2.年度配送气量为2024年度管道天然气销售气量

3.增值税率为国家规定的城镇燃气行业税率
（三）核算的数据资料：

	涞源县单位管道运输成本测算表

	

	1
	单位准许成本（元/方）
	
	
	0.56 

	2
	销气量（万方）
	
	
	860.00 

	3
	供销差率
	
	
	4.00%

	4=2*（1+3）
	预计年度销气量（万方）
	
	
	894.4 

	5=6*7
	单位准许收益（元/方）
	
	
	0.33 

	6
	有效资产（万元）
	
	
	4203.00 

	7
	准许收益率
	
	
	0.07 

	8=9*税率
	单位税金（元/方）
	
	
	0.00 

	9
	计税基数（万元）
	
	
	0.00 

	10
	税金（万元）
	所得税25%
	25%
	0.00 

	11
	
	增值税9%
	9%
	0.00 

	12
	
	城建税7%
	折合主税率0.63%
	0.00 

	13
	
	教育附加3%
	折合主税率0.27%
	0.00 

	14
	
	地方教育附加2%
	折合主税率0.18%
	0.00 

	14=1+5+8
	单位管道运输配气价格（元/方）
	
	
	0.89 

	与该企业核实，该企业近三年亏损，销项小于进项，计税基础为0


按照以上数据资料加权核算，涞源县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拟定为0.89元/立方米。

（四）居民和非居民配气价格

按照上述定价原则，居民配气价格拟定为0.62元/立方米；非居民配气价格拟定为1.068元/立方米。

四、天然气配气价格、购进价格与销售价格关系和影响

配气价格是制定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的基础，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等于管道天然气气源综合购进价格加配气价格。配气价格核定后，在企业不发生重大成本变化情况下，保持相对稳定，也就是说，配气价格相当于销售价格中的固定成本，基本维持不变；只有经过再次成本审核后，成本变化较大，才能启动调整配气价格的定价程序。

在配气价格之外，上游天然气购进价格作为一个变动成本，对我县销售价格影响较大。目前涞源县居民用气购进门站价格为2.468元/立方米，保定富瑞康管道有限公司（现保定富瑞能源有限公司）天然气短途管道运输价格为0.205元/立方米，通过成本监审核定的居民配气价格为 0.62 元/立方米,三者相加为 3.293元/立方米，综合考虑居民的承受能力，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拟定为 3.16元/立方米。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不但受非居民用气购进价格影响，还分摊着补贴居民用气购气成本，非居民管道天然气气源综合购进门站价格为2.822元/立方米，保定富瑞康管道有限公司（现保定富瑞能源有限公司）天然气短途管道运输价格为0.205元/立方米，核定的非居民配气价格为1.068元/立方米，三者相加为 4.095 元/立方米，因此，非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拟定为 4.095 元/立方米。
五、涞源县管道天然气配气及销售价格拟定方案

（一）居民管道天然气配气及销售价格
涞源县居民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拟定为0.62元/立方米，涞源县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拟定为3.16元/立方米。居民生活用气实行阶梯价格，第一、第二、第三阶梯销售价格按照1:1.15:1.3的比例计算，第一、第二、第三阶梯销售价格分别拟定为3.16元/立方米，3.63元/立方米，4.11元/立方米。

（二）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配气及销售价格
涞源县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拟定为1.068元/立方米，非居民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拟定为 4.095 元/立方米。
（三）居民管道天然气气量

一般居民用户全年生活用气量分为三个阶梯：

第一阶梯：年度用气量在500立方米及以下。​

第二阶梯：年度用气量在501-1200立方米(含1200立方米)。

第三阶梯：年度用气量在1200立方米及以上。

（四）居民生活用气的范围
居民生活用气是指城乡居民家庭住宅（含独立采暖）、以及学校（含幼儿园）教学和学生生活、养老福利机构等生活用气，不包括集中供热用气，按居民用气价格政策执行。对城乡居民生活用气中的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养老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气价水平按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一档、二档气价平均水平执行，即3.40元/立方米。

城镇居民“煤改气”用户和壁挂炉取暖用户，暂不实行阶梯气价，执行阶梯气价第一阶梯标准，即3.16元/立方米。农村居民“煤改气”采暖用气价格执行阶梯气价第一阶梯标准，即3.16/立方米。
（五）对于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措施，各相关部门、各乡镇可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文件进行扶持或补贴。
（六）居民和非居民管道天然气到户销售价格实行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具体办法参照《涞源县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听证方案》。

涞源县发展改革和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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